
允许混合开发
推动连片改造

《佛山市南海区城市更新（“三旧”改造）实施办法》
政策大礼包送到

南海 2007 年开始实施“三旧”改造，2014 年 8月成为广东省新一
轮深化“三旧”改造综合试点。多年来，南海“三旧”改造规模在全市
乃至全省均名列前茅，为佛山市获得全省“三旧”改造一等奖做出了重
要贡献，连续 7年获得佛山市“三旧”改造考核一等奖。

但随着“三旧”改造进入深水期，改造比例失衡、工改居的偏多、
工改工难度大等问题突出，南海的政策红利优势正逐渐弱化。因此，南
海对原“三旧”改造政策主文件《关于进一步推进城市更新(“三旧”改造)
工作的实施意见》(南府办〔2015〕53号 )进行了大升级，升级版的《佛
山市南海区城市更新（“三旧”改造）实施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办法》）
亮点多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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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一步提高奖励标准

村级工业园改造提升示范项目
奖励 50 万元 / 亩

为推动村级工业园改造提升，
《实施办法》在原政策基础上进
一步加大扶持力度。通过：①提
留商住、商服城市更新项目总价
款的 3%；②工改居项目无法联
动时缴纳的抵扣款或违约金等方
式，筹集村级工业园改造提升扶
持资金。

扶持资金给予拆除重建类村级
工业园示范项目 50万 / 亩的奖励，
以及微更新类示范项目给予 20 万 /
亩的奖励。享受村级工业园改造提
升示范项目奖励的，不再同时享受
工业提升项目的相关奖励。

《实施办法》对工业改造提升
项目提供了多项优惠措施：

1  允许分割发售。以出让方式
取得、用地规模超过 15 亩的项
目，经批准，可建设多层厂房
并对产业用房进行产权分割销
售，分割销售的单元面积不得
小于 500 ㎡。

2  允许建设配套用房。允许建
设不超过计容总建筑面积 20%
的配套用房，所有配套用房不
得分割登记、分割销售，必须
整体登记、整体销售。

3  探索 M0 政策。在村级工业
园改造提升、集体经营性建设
用地入市、国有工业用地项目
改造提升等多领域探索新型产
业用地（M0）的开发利用。

4  资金奖励。工业厂房竣工结
算的工程造价（不含地价）1 亿
元及以上的，对投资者按工业
厂房竣工决算的工程造价（不
含地价）的 1.5% 进行奖励；或
容积率 1.5 及以上的，按计容建
筑面积给予 40 元 / 平方米的奖
励。单个项目最高奖励金额不
超过 1000 万元。

旧村改造有优惠
个人住宅部分

按认定面积的 1:1 给予补偿

旧村居改造从确保村集体和
村民的长远利益的角度出发，一是
允许协议出让；二是允许将不超过
50% 的旧厂房纳入旧村居改造范
围；三是地价款在扣除专项提留资
金后全额分配给村集体。

建筑面积的认定直接关系旧村
改造地价计收和补偿，《实施办法》
结合南海实际提出了认定和补偿标
准。针对个人住宅部分，认定建筑
面积遵循“合法全部认定、历史合
理认定、违法不予认定”的原则；
针对集体物业部分，认定建筑面积
遵循“保障村集体长远收益不降低”
的原则进行。

建筑补偿方面，个人住宅部分
按认定面积的 1:1 给予补偿。①认
定的合法建筑面积小于等于 320 ㎡
的（按户），全部给予实物补偿；
②认定的合法建筑面积大于 320 ㎡
的（按户），给予 320 ㎡的实物补
偿，超出 320 ㎡的部分，按照市场
评估价给予货币补偿。村集体物业
按商业用途的建筑物作为补偿，补
偿面积原则上不应低于认定的建筑
面积。

实施片区统筹整备 收益分配更加多样化
补偿可由“分钱”改“分地”

为加快推进南海区土地权属结构
优化，进一步提升村（居）集体经济
组织参与城市更新的积极性，《实施
办法》构建了片区统筹整备制度。

即 100 亩以上集体“三旧”改造
用地全部集转国，保证集体收益不降低
的前提下，由村（居）集体经济组织负
责片区土地前期整理，并要求移交的公
益性用地不得低于片区总规模的25%。
形成净地后，保留部分经营性用地给村

集体自行开发或引入市场改造主体开
发，分配给村集体的经营性用地占所有
可出让土地（即净地）的比例为52%。
公益性用地和其他经营性用地的支配权
和收益权完全交给政府。

片区统筹整备其本质是丰富了原
权属人参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路径，
即允许选择货币分成，也允许选择土
地开发权益的分成，从而调动村集体
参与城市更新的积极性。

允许混合开发 推动连片改造
可跨性质、跨用途、跨空间混合

在推进连片改造更新项目中，为
支持新产业、新业态发展，提升连片
改造地区的产业活力，平衡不同产业
开发的总体利益，《实施办法》允许
并鼓励实施跨性质、跨用途、跨空间
的混合开发模式推动连片改造，平衡

不同改造方的利益，带动各方参与改
造的积极性。

混合开发是指“国有 + 集体，住
宅 + 产业，出让 + 租赁，以产业开发
为主、住宅开发为辅”的土地复合利
用方式。

以下几点需要注意：
1  混合开发项目可以采用公开出让的方式选取竞得人，也可通过协议出
让的方式选取意向受让人；
2  混合开发项目现状必须是“三旧”改造标图建库的集体建设用地或已
发证的国有建设用地，以及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，集体土地可部分或全
部转为国有土地后使用，也可部分保留集体土地性质使用；
3  公开出让的，竞价时固定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价格（入市价格由村集
体表决决定），竞国有建设用地的出让地价；
4  协议出让的，采用竞村集体补偿款的方式选取市场改造主体，最终竞
得人为村集体补偿款最高者。

“工改居”要联动改造“工改工”
实现房地产业反哺实体经济

为加快推进南海区村级工业园改
造提升，新政策放开了“工改居”的
协议出让，前提是承担“工改居”（改
造后有城镇住宅建筑的）项目与“工
改工”项目进行联动改造，以平衡两
者之间的利益，即挂钩一定比例的工
业提升项目（要求为拆除重建类，公
共设施完善、土地复垦项目也可以折

算成工业提升项目），以此实现房地
产业反哺实体经济。

联动改造根据土地权属性质、
联动项目类型确定一定的联动改造
比例要求，对不采用联动改造方式
的也明确了出让价款分配款扣除金
额要求。联动改造需要注意以下几
个方面：

1  联动改造的责任主体为“工改居”项目的原土地权属人；
2  联动改造的“工改居”与“工改工”，在空间上不限制必须在同一更
新单元；
3  集体“工改居”和国有“工改居”均可以在全区范围内联动“工改工”；
4  有项目确实全部或部分不能采用联动改造方式的，经批准可以由政府
在原土地权属人出让收益中扣除一定金额的价款进行抵扣；
5  落实用地的联动改造项目，签署产业开发协议（容积率 1.2 以上，非
南海区淘汰类产业、投资强度符合国家产业发展要求）后，才允许签署
“工改居”地块土地出让合同。

文 / 珠江时报记者 李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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扫描关注《佛山市南
海区城市更新（“三
旧”改造）实施办法》
详细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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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建单元规划制度
突规划引领，法定控规覆盖才能

启动“三旧”改造

《实施办法》突出规划引领作用，
确立城市更新以更新单元为基本单位，
以单元计划和单元规划为核心，建立了
城市更新全流程管理体系，确保项目改
造在控规指引下有序实施。具体包括：
城市更新单元计划、城市更新单元规划、
项目实施方案、项目实施监管。

《实施办法》明确了可以合并审批
的重点按以下两类情况处理：①不涉及
控规局部调整的，单元计划、单元规划
可一并编制、审批；②涉及控规局部调
整的，单元计划、单元规划可一并编制，
分别审批。

3
优先保证公益性用地供给

保障公共利益，提升城市形象

为保障公益性用地供给，提高政府
公共服务供给效率，《实施办法》对公
益性用地供给的要求进行了相应调整。

一是城市更新单元内必须按要求提
供足额的公益性用地。除“工改工”项目
之外的城市更新单元规划应明确将不低
于城市更新单元总面积 15% 的用地无偿
用于建设公益性项目；由现状旧厂房改造
为国有商住或商服用途的，无偿用于公益
性项目建设的用地比例不得低于 25%，
连片项目可采用改造区域单元内总平衡
的原则，但公益性用地总体比例仍不得低
于 25%。无法单独提供公益性用地的地
块，应整合周边地块一并改造、统筹安排。

二是鼓励额外贡献公益性用地。①实
施主体落实城市更新公益配套要求后，增
加的公益性用地如有超出，不需要多承担
土地出让成本，可以参与“工改居”的“联
动改造”，一定程度上提升改造为公益设
施的积极性。②允许容积率转移。明确将
已批控规的经营性用地调整为公益性用地
的，可以享受容积率转移，同时地价计收
时以转移前经营性用地容积率作为地价计
收标准。

4
全面放开协议出让
工改居也允许协议出让

新政策全面放开协议出让，工改居
项目可以选择挂账收储公开出让，也可
以选择协议出让。其中，村集体自行改造、
合作改造或选定市场改造主体改造的，
可以直接出让给村（居）集体经济组织
或由其成立的全资公司、村（居）集体
经济组织与公开选择的市场改造主体成
立的合作公司（或合资公司）、或者村（居）
集体经济组织公开选择的市场改造主体。
协议出让可以实现前期土地整理和后期
土地开发的“一条龙包干”。

5
调整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

土地出让收益补偿
和地价计收更合理

《实施办法》改变了南海区实行
多年扣除三金后的区：镇：原权属人按
20%：30%：50% 比例分配土地增值收
益的方法，新的地价计收和分配办法与
容积率脱钩，确立了一定的容积率标准，
在此标准下根据改造类型和供地方式的
不同，地价计收和分配会有所区别；与
此同时，南海区建立电脑自动计算的“区
片市场评估价体系”作为计收的依据，
确保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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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宽“三旧”改造

标图建库标准
更多历史用地可纳入改造范围

《实施办法》明确了可入库的用地
建设使用时间从原来的 2007 年 6 月 30
日前放宽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前，时
间较之前放宽了两年半，更多历史用地
可申请纳入“三旧”改造范围；同时，
入库图斑上盖物基地面积比例要求也放
宽，目前只需要大于 30%即可。


